
关于开展2012年汉字应用水平测试
试点工作的通知
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、直属单位；教委各科室：

汉字应用水平测试是新形势下语言文字工作创新和拓展的有益尝试，是国家继普通话水平测试之后，贯彻执行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又一重大举措，其有助于加快语言文字测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，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水平，对改善社会用字环境，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、弘扬中华文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为全面贯彻执行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提高我市相关人员的汉字应用水平，促进汉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，根据教育部、国家语委2012年工作部署，北京市定于2012年12月1日在全市开展汉字应用水平测试试点工作。为确保我市汉字应用水平测试试点工作科学、规范、有序地开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各相关单位认真组织报名参加测试。

一、测试对象：测试人员主要覆盖中小学教师；高校教师和学生；编辑、记者、校对和文字录入人员；公务员。

二、测试费用： 2012年为试点测试，暂不收费。报名结束后，为每位测试考生免费发放测试指导用书（《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应试指南》，定价：30元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。
三、测试时间：2012年12月1日（考试地点见准考证）。
四、报名时间：2012年11月9日。
五、报名方法：
本着考生自愿的原则，各单位责成一名负责人到延庆县普通话测试站（教委204室）集体报名（考生信息采集、照片格式等一律填写正确）。
1.报名人员须按照“汉字应用水平测试考生信息采集表”模板要求，正确、完整地在模板中填写个人信息（填写信息时一定要选择下拉菜单中规定的信息，下拉菜单：性别、民族、证件类型、学历、专业、职业、类别、职称），请报名人员务必留下联系电话，便于工作人员核对信息。

2.报名人员在报名时须交电子照片1张。照片要求：标准证件照（尺寸：180×260；大小：30KB以内；格式：jpg；照片名称以身份证号码命名。注：大头贴或翻拍照片等不得使用）。汇总后，打包在一个文件夹内（文件夹以单位名称命名）。
六、联系人与联系电话：刘德华 69178021
附件：
1. 汉字应用水平测试考生信息采集表

2.《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应试指南》征订单

延庆县普通话测试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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